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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政府吴家山街道办事处  
 

 

关于印发吴家山街 2020 年度全面推行 

河湖长制目标任务考评办法的通知 

 

各街级河湖长、社区级河湖长： 

受疫情、汛情影响，为在灾后加强河湖保护，落实河湖管理

责任制，建立健全长效机制，有效完成河湖长制目标任务，根据

我街实际，现将《吴家山街 2020 年度全面推行河湖长制目标任

务考评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吴家山街道办事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9 月 3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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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家山街 2020 年度全面推行河湖长制 

        目标任务考评办法 

 

为加强河湖保护，落实河湖管理责任制，建立健全长效机制，

有效完成河湖长制目标任务，根据区水务局《东西湖区 2020 年

度全面推行河湖长制目标任务考核评价办法》的文件精神，并结

合我街实际，制定本考核评价办法。 

一、考核评价对象及实施主体 

本办法适用于我街完成全面推行河湖长制目标任务的考核

评价，考核评价对象为湖泊（釜湖）港渠（蔬五支沟）相关社区。 

街河湖长制工作领导小组会同有关科室(部门)对全面推行

河湖长制目标任务完成情况进行考核评价。 

二、考核评价内容 

考评计分采取百分制，通过常规工作考核，辅以加分项、扣

减项进行考核。 

其中常规工作考核包括：落实责任体系和日常工作、河湖长

履责情况、重点工作完成情况、河湖港渠水体管护、水资源管理

制度。 

加分项包括工作表彰情况、河湖长制宣传教育、村级河湖长

培训情况。 

扣分项包括环境管控情况、信息报送情况、问题整改情况、

巡查记录数据真实性情况。 

（一）常规工作考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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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落实责任体系和日常工作 

（1）成立社区级河湖长制工作机构，建立责任河湖及流域

范围长效管护机制，落实河湖管护人员； 

（2）积极配合或开展流域治理工作；开展责任河湖及其流

域范围巡查工作，及时报告巡查问题，妥善处置突发性事件； 

（3）河湖长制配套制度建立及完善情况，包括长效管理、

联动联防、信息报送等； 

（4）社区级河湖长落实日常保洁和巡查，组织及时更新维

护公示牌，确保公示的监督电话准确畅通。 

2.河湖长履责情况 

（1）社区级河湖长需认真履行市、区、街河湖长部署的河

湖工作任务及其落实情况； 

（2）社区级河湖长按照规定频次（社区级河湖长每周巡查

1 次，巡查人员每周巡查至少 3 次。）巡查河湖，并按要求完成

巡河湖日志等事项； 

（3）涉河湖健康的重大风险防范到位、重大问题整改到位，

辖区内未发生涉河湖重大污染事件； 

（4）贯彻执行市、区、街河湖长部署的各项工作，对上级

交办、督办事项整改完成率达 100%。 

3.重点工作完成情况 

（1）河湖岸线违法建设整治工作； 

（2）涉河湖问题督办与投诉处理情况； 

（3）河湖水域及岸滩四乱（指乱占、乱建、乱堆、乱采）

清理等工作。 



 - 4 - 

（二）加分项 

1.河湖长制宣传教育 

（1）加强河湖等水体的宣传和教育工作。利用“世界水日”

和“中国水周”等事件广泛开展护河湖宣传教育活动，及时通过

网络、报刊等媒体向社会公布涉湖工作。 

（2）社区级河湖长组织河湖管护工作人员开展业务培训、

技能培训工作。 

（3）不定期到企业、社区（村湾）、学校、党政机关开展

河湖宣传。 

2.亮点工作 

（1）河湖长制工作受到市、区级表彰或市级领导批示认可。 

（2）当季有媒体正面报道或领导指示件表扬。 

（三）扣分项 

1.环境管控情况 

（1）水体内无“三网”，不得发生违法填河湖事件。 

（2）河湖渠范围内无新增建构筑物，河湖设施完好、河湖

无非法排污情况。 

2.信息报送情况 

未及时按要求报送河湖长制工作信息、回告通报、交办问题

整改情况、未及时按街级河湖长要求反馈督办事项进展等情况。 

3.投诉督办情况 

第三方检查、群众投诉、各级督办、媒体曝光及问责等情况。 

4.数据真实情况 

    河湖巡查记录要确保真实有效，无弄虚作假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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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考评方式 

    2020 年度全面推行河湖长制目标任务考评实行季度考核与

年度考核相结合的方式。按照考核评分标准逐项对各相关社区进

行季度考核；综合季度考核得分，按照加权平均后进行年度评分。 

四、考核结果及有关要求 

街河湖长工作领导小组每季度对各相关社区全面推进河湖

长制目标任务完成情况进行考核，考核结果分为优秀、良好、合

格和不合格四个档次。90 分以上为优秀，80-90 分为良好，70-80

分为合格，70 分以下为不合格。 

街河湖长制办公室每季度末将对结果将予以通报，对季度考

核不合格的社区，由街河湖长制办公室约谈社区级河湖长；对连

续两次考核不合格的街道，提请街纪检监察部门约谈社区级河湖

长。 

 

附件：吴家山街河湖长制考核评分标准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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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 

吴家山街河湖长制考核评分标准表 

序

号 

考核项

目 
考核内容  

标准

分值 
评分方式 

1 

落实责

任体系

和日常

工作 
（20分） 

成立社区级河湖长制工作机构，建
立责任河湖及流域范围长效管护
机制，落实河湖管护人员。 

5 
1.未成立工作机构，扣 2 分； 

2.长效机制建设不完善，扣 2 分； 
3.管护人员未得到落实，扣 1 分。 

2 

积极配合或开展流域治理工作；开
展责任河湖及其流域范围巡查工
作，及时报告巡查问题，妥善处置
突发性事件。 

5 

发生上级督办或社会群众不满意
事项，流域治理工作不积极，巡查
工作未按计划执行，突发性事件处
置不当等情况，每个扣 1 分；造成
不良影响的，扣 5 分。 

3 
河湖长制配套制度建立及完善情
况，包括长效管理、联动联防、信
息报送等。 

10 
根据文件及工作资料评分，缺一项
扣 2 分，制度不切合实际适当扣
分。 

4 

社区级河湖长落实日常保洁和巡
查，组织及时更新维护公示牌，确
保公示的监督电话准确畅通；社区
级河湖长组织河湖管护工作人员
开展业务培训、技能培训工作。 

15 

1.建立长效机制，定期检查管护人

员日常保洁工作，有台账支撑，得

分 2 分； 

2.未完成大队（社区）级河湖长考

核 1 次扣 1 分，未完成年度考核该

项不得分； 
3.公示牌信息更新不及时，日常抽
查每次电话未接通，发现 1 处扣
0.1 分，总分 2 分，扣完为止。 

5 

河 湖 长
履 责 情  
况 
（20分） 

社区级河湖长需认真履行街级河
湖长部署的河湖工作任务及其落
实情况； 

15 
按河湖工作任务及责任清单相关
进度进行评分，每项未按计划完成
的工作扣 0.5 分。 

6 
社区级河湖长巡查河湖不少于规
定频次，并按要求完成巡河湖日志
等事项。 

10 

结合河湖长制 APP 使用及巡河日
志填写情况进行评分，巡查频次未
达标不得分；日志错填、漏填一处
扣 1 分。 

7 
涉河湖健康的重大风险防范到位、
重大问题整改到位，辖区内未发生
涉河湖重大污染事件。 

5 
结合日常工作评分，发现一处未处
理问题扣 0.5 分。 

8 
贯彻执行市、区、街河湖长令部署
的各项工作，对上级交办、督办事
项整改完成率达 100%。 

5 
未整改的此项不得分，未整改到位
的每项扣 1 分（辖区内有湖泊的每
项扣 0.5 分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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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

重点工
作完成
情况 

（20分） 

河湖岸线违法建设整治工作。 10 

河湖保护范围无非法建筑物、构筑
物、棚舍等, 无违法围垦、围堤、
填占、填湖建公园等行为，发现 1
处为一个问题扣 1 分，扣完为止。 

10 涉河湖问题督办与投诉处理情况。 10 
未按时处置问题扣 0.5 分，问题反
弹每个扣 0.5 分，扣完为止。 

11 
河湖水域及岸滩四乱（指乱占、乱
建、乱堆、乱采）清理等工作。 

10 

河湖保护范围无暴露生活垃圾（含
垃圾箱周边漫溢垃圾）, 无建筑垃
圾（水泥砖石、砂石渣土、弃土泥
浆等），无废弃容器管道、废料、
油料及危化物品等, 无丢弃猪猫
狗等动物尸体，水面无死鱼漂浮。
每发现 1 m2（不足 1 m2按 1m2计算）
或 1 个容器、1 个动物尸体计为 1
个问题扣 1 分；河湖保护范围内无
新增四乱问题，每新增 1 处四乱问
题扣 1 分，以此累加。扣完 10 分
为止。（有湖泊的社区每项扣 0.5
分） 

12 加分项 

河湖长制工作成效得到媒体报道，
获得市、区表彰或市级领导批示认
可；开展河湖长制宣传活动；组织
河湖管护工作人员开展技能培训
工作。 

20 

被媒体报道的加 1 分；被省市表
彰、市级领导批示最多可加 2 分；
开展宣传活动加 2 分；组织培训加
2 分。 

13 扣分项 

水体内无“三网”，不得发生违法
填河湖事件；河湖渠范围内无新增
建构筑物，河湖设施完好、河湖无
非法排污情况；未及时按要求报送
相关信息；第三方检查、群众投诉、
各级督办、媒体曝光及问责；河湖
巡查记录造假。 

20 
河湖巡查记录造假扣 20 分，其他
问题发现 1 例扣 2 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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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吴家山街道办事处综合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20 年 9 月 30 日印发 



 

 


